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京规自（大）供审函[2026]0006 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关于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供地项目“多规合一”

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大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经研究，现将

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一）土地供应用地位置、范围：DX00-0201-0209 地块

位于大兴新城东组团 0201 街区，东至已拨地铁站用地范围

和兴华大街西侧绿化带的西边线，南至兴旺大街北红线及权

属边界，西、北至双华巷南红线，详见附图及 2026 规自（大）

测字 0016 号《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

（二）土地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

规模、地上建筑规模、容积率、控制高度、建设密度、绿地

率等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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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建设要求

（一）关于规划指标的要求：本项目地上建设规模、容

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为上限，绿地率为下限。

（二）按照《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北

京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文件办理指南-房屋建筑工程》

及相关规范组织开展方案设计。

三、居住项目规划设计要求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一）按照居住公共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建设原则进行

审批和验收，其中社区综合服务类、教育类、医疗卫生类公

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50%前完成建设，其他设施

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前完成建设。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应

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规划核

验。居住公共服务设施按照规定应当移交未移交的，按照《北

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有关规定依法处理。未取得规划核验的

住宅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二）本项目除建设项目级公服设施外，应配建不小于

以下规模的社区级、街道级公服设施：老年活动场站 1 处（地

上），建筑面积 300 ㎡；助残服务中心 1 处（地上），建筑



面积 300㎡；室内体育设施 1 处（地上），建筑面积 1000

㎡；社区文化设施 1 处（地上），建筑规模 1000 ㎡；其他

商业服务设施建筑规模 2000 ㎡，1000 ㎡地上、1000 ㎡结合

方案可设置在地下；燃气调压柜（箱）1 座，用地面积 6 ㎡；

通信机房 1 处（地下），建筑规模 50-70㎡；电视机房 1 处

（地下），建筑规模 30-50 ㎡；能源站 1 处（地下），建筑

规模 250㎡；开关站 1 处，用地面积 300 平方米。上述公共

服务设施由居住用地建设单位进行建设。

四、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一）建设项目绿地率应达到规划要求，项目设计方案

的绿化用地按相关要求进行计算。

（二）古树名木保护：项目用地如涉及现状古树，应按

照《<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安装中，以古树树冠垂直投影

之外五米为界划定保护范围，采取避让保护措施。避让保护

措施由建设单位征求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意见

后，报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三）如工程涉及现状树木保护、移植和砍伐时，请按

相关程序办理。

五、市政、交通规划要求

（一）关于轨道一体化要求：项目应做好与现状轨道交

通 4 号线-大兴线黄村火车站出入口的衔接和一体化设计，

统筹考虑轨道进出站交通组织流线与项目人行交通组织流

线，实现地下直接连通，连通方案需进一步商京投公司、京



港地铁确定；后续地块楼座布局方案设计阶段需进一步与 S6

线站位方案进行配合，做好轨道一体化相关工程预留。项目

应结合轨道车站出入口预留一定规模的非机动车地面停车

空间。轨道一体化部分建设内容由居住用地建设单位进行建

设，后续维护、管养等其他事宜商相关部门进一步按照《北

京市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实施细则（试

行）》等政策规范执行。

（二）关于交通设施要求：项目周边同期实施的交通设

施、内部道路、机动车出入、地下车库、停车位等建设要求

原则上应按《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等地块交通

设施要求》进行落实。

（三）关于充电设施配建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7〕36 号）

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并按照《新

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建指标》、《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1455-2025）、《北京市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2019）的要

求进行配置。

六、文物保护要求

（一）地上文物部分

（1）经核，本次申请地块暂不涉及地上不可移动文物。



（2）依据文物保护法“先调查、后建设”原则，对于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调查的新发现文物线索，严禁擅

自拆除，相应信息请询属地文物部门。

（3）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有价值文物，应及时向属地文

物部门上报。

（4）项目执行请按照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操作。

（二）地下文物部分

（1）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等地块收储项目

（自行拆分建设用地地块）于 2026 年 5 月完成考古工作，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出具考古保函[2026]125 号，该项目考古

工作已结束。

（2）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如发现地下文物，应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并通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进行处理。

七、人防要求

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

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6 号）及《北京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

时功能设置规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7

号）。规划人防工程指标及战时功能要求初步意见：本项目

位于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

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 1.8，建筑规模约 3.6 万平方米。



按照《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

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

发〔2020〕106 号），按照 36000 平方米建筑规模核算，应配

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为 3240 平方米，其中二等人员掩蔽所

不小于 3240 平方米，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6。人员掩蔽工程服

务半径不大于 200 米。人防工程面积指标数以实际建筑规模

核算，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八、生态环境要求

（一）土壤安全利用方面。1.项目内地块用途拟变更为

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以及《北京市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应依规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在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完成；不涉

及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应在规划指标确定前完成。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报区生态环境局，由区生态环境局会

同区规自分局组织评审。2.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北

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在从事土地

开发利用活动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

污染，如有发现危及环境的物品或事件，应及时上报政府有

关部门，同时做好防护工作，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二）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实施区域内如发现废

弃水源井，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进行封填，避免造成

地下水污染。此外，项目实施方案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

各类污水的排水去向，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 三 ） 根 据 项 目 方 提 供 的 大 兴 新 城 东 组 团

DX00-0201-0209 等地块的边界矢量文件和项目方案，经生态

产品调节服务价值（GEP-R）影响预测，该项目建设前 GEP-R

为 16.54 万元，建设后 GEP-R 为 15.7 万元，建设前后 GEP-R

差值为-0.84 万元，将造成 GEP-R 降低约 0.84 万元。生态产

品调节服务（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碳汇、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的价值补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核心实践。建议项目方做好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工

作，严格遵循‘占补平衡’原则，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生

态修复工作，确保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GEP-R 不降低。

（四）合理规划布局。临近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

市轨道交通正线地面段、高速铁路，首排原则上不再规划建

设住宅。其它交通干线两侧首排应优先安排公共建筑等非敏

感建筑。确需在交通干线两侧首排规划建设住宅时，将防护

距离、隔声屏障等降噪要求作为设计条件，纳入招标文件、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规划

方案批复文件等。

（五）后续建设项目应结合建设内容，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2 年

本）及时办理环评手续。

九、地震要求

（一）本项目位于于大兴新城 0201 街区。依据已有资

料，工程场地及周边 1km 内未发现有全新世活动断裂通过。

按照相关规定，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二）按照相关规定，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按照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及相关设计规

范进行抗震设防。

（三）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

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十、其它要求

（一）关于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要求：建筑设计应遵

循城市设计的理念，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与城市整体风貌相

融合。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同时，注重创造宜人的外部空间，

注重建筑文化内涵和品质，提升建筑设计质量，体现中国特

色、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二）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应满足《北京市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B11/T825-2021）的相关要求。

（三）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应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11/687-2015）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

B11/891-2020）的相关要求。

（四）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原市规划

委《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市

规发〔2003〕258 号）、《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市规发〔2012〕791 号）及《雨水控制与利

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标

准》（DB11/T1742-2020）的有关要求，在下一步提交的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中，对雨水利用工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



明，明确标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雨水调蓄设施的规

模、位置等内容。

（五）关于水务方面的要求：项目应按照《北京市水务

局关于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等地块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京水务函〔2026〕

66 号）合理规划建设时序，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好协调、衔

接，确保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设

和节水设施“三同时”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目

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规划内容并

在后续建设中落实；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做好水土

流失防治工作。

（六）关于适老性设计的要求：应满足《住宅适老性规

划设计有关意见的通知》（京规发〔2015〕164 号）相关规定。

住宅适老性设计具体内容包括：设置电梯、紧急呼叫装置、

安装扶手等。各设计单位在进行住宅项目适老性设计时，除

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外，在设计说明中须注明

电梯规格、位置，并在设计中预留设置紧急呼叫装置和安装

扶手的条件。

（七）关于无障碍的要求：方案阶段落实《北京市无障

碍系统化设计导则》要求。

（八）关于噪声的要求：应落实《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等地块收储项目防噪声距离和措施说明咨

询报告函审意见》及《大兴新城东组团 DX00-0201-0209 等

地块防噪声距离和措施说明》的相关要求。



（九）该意见包含供地条件附图两张，与意见共同使用。

（十）应严格按照各部门要求，落实相关工作。其他未

及事宜应符合相关规定。

专此函达。

附件：供地条件附图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

告书》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2026 年 6 月 17 日






